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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司法改革二十年：邁向獨立之路∗ 
 

王 金 壽∗ 

 

本文回顧和檢討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司法改革的過程與它的成果和侷限

性。我們分別依照改革發起的時間順序來分別討論律師、法官和檢察官的改

革。本文指出台灣過去的司法改革，有下列幾個特色：主要改革行動者是年

輕的律師與來自司法體系最基層的法官與檢察官、政治人物幾乎不參與這一

波司法獨立改革、這些司法體系不同分支的改革者之間很少對話、司法獨立

改革已有相當重大的進展、以及司法的民主可問責性此議題幾乎沒有得到任

何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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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的司法體系在解嚴之後開始產生改變，從大法官的角色與定位

到刑事訴訟制度均產生極大的變化。本文不是要全面性地回顧與檢討所

有司改相關議題1，而是將討論這段時期以來，司改行動中一個最主要

的議題：司法獨立以及它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此問題有最根本的重要

性：第一、如果司法無法取得一定的獨立與自主性，那談許多相關其他

司法議題（如人權和憲政改革），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如果政黨還是控

制司法，那麼司法要發揮許多功能是不太可能的。第二、法院幾乎已變

成一個普遍的政治現象（Shapiro, 1981: 1）。但在民主政治之中，法院的

正當性多少必須和民主政治相呼應。如果它無法回應民主政治的要求，

那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到底在威權體制的法院和民主政治的法院有何差

異，而我們為何又需要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目的又是為何。 
司法獨立與民主監督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緊張性（Cappelletti, 1985; 

Russell, 2001; Seidman, 1988; Shapiro, 1981: 34; Shetreet, 1985）。2司法獨

立就是要讓法官免於某種形式的政治可問責性（Resnik, 2005: 589）。但

是，我們如何確保一個獨立行使職權的法官不會濫權？一個獨立的司法

體制如何回應民主政治和社會的要求？或是如 Cappelletti（1985）所提

出的問題：「誰來監督監督者？」（Who watches the watchmen?）3怎樣

的民主監督，才不會妨害司法獨立？如果司法過於獨立的話，「沒有監

                                                 
1 司法改革包括了許多議題，如司法可親近性、效率、人權保護和憲政改革等等，當然

也包括本文所討論的主題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 

2 但Burbank and Friedman（2002）有不同意見。 

3 當然不是只有who的問題，還有how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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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之下，司法獨立將導致司法暴政」（Friedrich, 1950: 110）。但是如果司

法完全回應民主政治的話，那司法可能到最後不僅無法保障少數弱勢團

體的人權，還將導致民主憲政的崩潰（Croley, 1995）。4簡而言之，司法

的「民主可問責性與和正當性隨著法官獨立性的增加而遞減」

（Georgakopoulos, 2000: 205）至今所有的政治和法學理論，對於司法獨

立與民主政治之間關係還沒有一完整、一致的見解（Seidman, 1988）。 
本文將圍繞著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此一主軸來檢討解嚴以來的司法改革。本文將指出司法獨立改革至今，

有下列幾個特色：主要改革行動者是年輕的律師與來自司法體系最基層

的法官與檢察官、政治人物幾乎不參與這一波司法獨立改革、這些司法

體系不同分支的改革者之間很少對話、司法獨立改革已有相當重大的進

展、以及司法的民主可問責性此議題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的關注。 
於解嚴以來的台灣司法獨立改革，一些重要的參與者已經有一些著

作。朱朝亮檢察官（2007），發表〈從檢察官天職，回首檢改十年〉，陳

鋕銘檢察官則有一〈檢察官改革與檢改團體〉手稿。呂太郎法官則發表

〈台灣之審判獨立與司法行政〉和〈司法改革運動之回顧與前瞻〉。除

此之外，法院改革與檢察改革兩位重要參與者陳瑞仁檢察官與呂太郎法

官，分別編輯了《檢察改革實錄》和《司法改革實錄》。這兩本書大部

分以剪報與改革運動相關文件為主。而最近檢察官改革協會才出版了

《正義之劍：檢改會十週年紀念專輯》，記錄了這十年來檢改會所參與

的司法改革運動。這些運動參與的著作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但大部分缺

乏有系統的分析。與其說這些著作是研究性報告，還不如說這些著作是

                                                 
4 Croley（1995）對於選舉式的司法（elective judiciary）對法治和憲政民主的衝擊，有更

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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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運動參與者的反省與有意要留下的歷史紀錄。在學界缺乏對於這段

歷史的重視之下，這些著作更顯得難能可貴。這些著作也顯示出，站在

司法第一線的工作者遠比學界更關心司法改革。 
本文將首先簡略地回顧律師、法官和檢察官各自所發起的司法獨立

改革運動。接下來，再討論這些台灣司法改革的特質與至今所達成之成

果，同時也將討論台灣司改的侷限性與挑戰。和其他的比較司法研究一

樣，要收集相關資料是非常困難的。此一情況，在台灣的脈絡之下更形

困難，因為台灣的法律學者甚少做實證研究。到現在為此，我們還未見

有學者對於台灣的民主化和司法改革之間的關係發表相關著作。5除了

前面所提及幾個例外，台灣學界或是實務界關於司法改革的政治和社會

過程並沒有給予適當的關注。本文的資料主要來自深度訪談，受訪對象

包括了法官、檢察官、律師、社會運動工作者、記者、政治人物等。6不

過筆者要在這裡強調，限於現有司法改革研究的缺乏，這裡對於台灣民

主化之後，司法獨立改革過程的描述是簡略和不完整的。這必須期待更

多的研究，才能對這一段台灣重要的歷史過程，有較完整的理解。 

                                                 
5 關於台灣民主化之後司法改革的簡略歷史描述，請參考劉恆妏（2001）和呂太郎

（2000）。關於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如何控制司法，請見 Xu（1997），該作者也提及，

最近有關於台灣在民主化之後政治變遷的研究中，幾乎很少討論司法這議題（P. 27）。 

6 限於政治敏感性及法律問題，筆者在大部分的訪問時並沒有錄音，但可以隨意記下任

何訪談重點，少數有錄音者是因為已經取得他們對於筆者的完全信任。一般訪問時間

維持二至五個小時，最長者為九小時。同時為取得受訪者的信任及避免替他們帶來任

何不便，本文將所有受訪者以匿名方式呈現。本研究的方法和 Perry（1991）對於美

國最高法院是否受理案件的研究非常接近。Perry 對此研究方式的兩難（呈現一個更

精彩、更真實的故事 vs.研究者維持對於受訪者保持匿名的承諾）有特別的討論（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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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改革 

我們用一個最粗略的劃分，可以將司法體系分成三個分支：律師、

法院和檢察體系。對於國民黨政權，越不危險也越不被控制的司法體系

分支，越容易也越早改革和抵抗國民黨的控制。就廣義的司法體系而

言，最早發動改革的是律師公會（Winn and Yeh, 1995; 胡蕙寧，1994：
205-259）。但是，律師公會的改革也對國民黨政權的傷害最小。相反的，

檢察體系最被國民黨控制也最晚改革，但是當基層檢察官開始反抗國民

黨的控制時，它對國民黨的傷害也最大。 
律師公會雖然是民間團體，但在戒嚴時期也是受國家和國民黨的控

制。1986 年「高考派」律師與「軍法派」律師爭奪台北律師公會的主

導權，在疑雲重重之下，由軍法派律師繼續取得主導權，但在 1990 年，

有改革意識的律師們成立「文聯團」，以極大的差距贏得台北律師公會

的主導權，也結束了四十年來由軍法人士壟斷主導台北律師公會的局

面。較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些改革派律師在競爭台北律師公會主導權

時，不是以廣義的司法改革為訴求，而是以「搶救律師公會」向律師們

爭取支持。也就是該階段的律師改革目標還是以追求律師自主性和爭奪

律師團體主導權為主。1993年改革派律師林敏生贏得律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理事長的選舉，至此改革派律師取得律師團體全面性的主導權。 
1995 年，一群有司法改革意識的律師、學者和社會運動者，集結成

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此基金會的目的是改革台灣司法朝向「反

貪污、反干涉、反草率、建立值得人民信賴的司法」。他們的工作包括

法律研修、觀察監督和教育推廣等。 
雖然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不像體制內的基層法官和檢察官，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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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改革有直接重大的影響，但它卻有許多其他重要的貢獻。首

先，司改會成立之後幾乎主導台灣司改的議題，例如它是「全國司改會

議」的主要推動者之一。許多司法改革的法案是由民間司改會提出推

動。其次，民間司改會強調不僅要建立一個獨立、但也是有責任可受監

督的司法體制（受訪者 126），它強調司法人員該向一個民主社會，而不

是向任何政黨負責。它的教育推廣不只限於一般社會大眾，也包含了司

法人員。 
2004 年「法律扶助基金會」成立，代表這台灣司法在「可親近性」

此面向，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法律扶助基金會主要是在「民間司法改

革基金會」、「台北律師公會」及「台灣人權促進會」三個團體推動之下，

經過立法院通過「法律扶助法」而成立。 
雖然律師團體的改革是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但如果法院和檢察體系

的改革沒有取得一定的進展，那司法改革是不會有太大實質的進展。 

司改啟蒙期 

台灣的司法體系在台灣社會中是相當保守的。在 1980 年代當台灣

政治和社會開始轉型時，社會幾乎各個層面，例如環保、學生和勞工等

都開始出現改革運動，台灣的司法體系幾乎感覺不到這股社會風潮。台

灣司法體系必須等到 1993 年底，由台中地院改革派法官發動改革之後，

才有實質的進步。雖然如此，在這之間，還是有少數的法官和檢察官嘗

試去抵抗當時的司法體制，雖然他們的行動都失敗，但是這些行動啟蒙

了後來的司法改革參與者。 
這段時期主要有三個衝突個案，這三個個案，有一些共同點。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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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改革行動都失敗。二、幾個參與改革行動者，都是相當年輕的檢

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不久，還沒有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參

與改革行動者後來不是遭受處罰，就是被迫辭職離開司法體系。最後，

所有的抗爭事件，都受到當時已經開放的媒體大量報導，不僅一般社會

大眾，還有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都受到這些事件的啟蒙。 
第一個較為引起社會關注的重大衝突事件是吳蘇案。在台灣司改的

歷史過程中，沒有其他事件比這一個案還戲劇化。1989 年 1 月 11 日的

清晨，新竹地檢署檢察官高新武，逮捕了吳天惠和他的妻子蘇岡。吳天

惠當時是負責司法人員操守的司法院第四廳廳長，而蘇岡則是一名律

師。他們兩人被指控行賄和貪污，他們要影響當時新竹地檢另一名檢察

官陳松棟所負責的一件案子。即使陳松棟已經數次明確拒絕他們的賄賂

和關說，他們還是持續地騷擾陳松棟，並強迫他接受賄賂。蘇岡還曾說

過：「不相信有司法官不收錢」（呂東熹：181）。高新武檢察官決定在沒

知會檢察長的情況下偵辦此案件，並逮捕吳天惠和蘇岡。相當諷刺的

是，吳天惠在司法院是負責法官操守和品行，而他被逮捕那一天是「司

法節」。 
檢察體系曾經阻撓高新武的調查，但他終究還是起訴吳天惠和蘇

岡。而這期間，也傳出當時新竹法院院長黃金瑞嘗試要介入此案。最後，

吳天惠一審被判無罪。四名新竹法院的法官和一名檢察官立即辭職抗

議，再過一天，三名協助偵辦此案的調查員也辭職抗議。三個月之後，

高新武被迫辭職。 
此案在台灣司改的歷史過程，扮演一個重要關鍵的角色。在過去反

對黨曾經攻擊和嘗試要改革司法體制（謝長廷，1987），但是並沒有太

大的作用。因為反對人士對於司法改革的行動，常常被國民黨和司法體

系指控為干涉司法、妨害司法獨立。吳蘇案則完全不同，它是由司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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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內部揭發貪污腐敗無能的一面。此案讓後來許多參與司法改革的法官

和檢察官，瞭解到司法體制內部的黑暗面（受訪者 65；受訪者 66；受

訪者 95）。 
第二個案子是蕭天讚案。1989 年當時法務部長蕭天讚，被桃園地檢

署檢察官彭紹謹調查一件關說案件。7彭紹謹被整個檢察體系剝奪了行

政上的協助，他不能使用書記官和司機。同時，他和幾位檢察官，都感

受到他的生命遭受威脅（受訪者 71）。最後，他被迫交出此案。彭紹謹

在媒體工作者的注目下，流著眼淚交出此案。蕭天讚並沒有因為此案被

起訴，但在媒體壓力之下，他最後還是被迫辭職。彭紹謹原本是當時檢

察體系中，前途相當被看好的一位檢察官。發生此案後，他被檢察體系

孤立，後來選擇到德國留學。回來之後，他還是遭受檢察體系的孤立，

和高新武一樣，後來被迫辭職。 
第三個案子是法院體系的謝說容案。此案牽涉到司法行政體系過去

所慣用的一個控制干涉案件的方法：「送閱制度」。在此案之前，凡是尚

未取得正式資格的「試署」和「候補」法官審判的案子在宣判「之前」
8，必須將裁判書先送給院長審閱。9這是院長介入審判的方式之一。在

                                                 
7 彭紹謹當年不是完全單打獨鬥對抗檢察體系，他獲得一些其他檢察官的幫助，其中最

重要的一位是當時已經成為檢察體系「異議份子」的李子春檢察官（受訪者86）。 

8 台灣和歐陸國家及日本一樣，法官和檢察官主要是由司法體系內部訓練養成。經過考

試合格後，學生在司法官訓練所接受大約一年半的訓練。學生在司法官訓練所的成績

將決定被分發為法官或檢察官，以及分發至何地。訓練完之後，他們成為「候補」法

官或檢察官，如果一切順利，四年後可以申請「書類送閱」（就是將他們過去所辦的

一些案件的資料，送給上級審查）成為「試署」法官或檢察官。再經過一年，可以申

請審核成為「實任」的法官或檢察官。試署法官和候補法官與實任法官最大的差別，

在於他們不受憲法關於法官地位的保障，也無法轉任為律師。 



台灣司法改革二十年：邁向獨立之路 141 

1991 年台南地方法院一名年輕法官謝說容，在一位庭長的建議下，秘密

錄音他們的院長嘗試要介入她所審判的一件案件。10謝說容不僅拒絕這

樣的干涉，錄音內容後來外洩給媒體。謝說容和建議她秘密錄音的庭

長，後來都遭受司法院的處罰。但是在媒體壓力之下，司法院修改送閱

制度：在宣判「之後」才需要將裁判書送給院長審閱。這個事後送閱制

度在 1995 年台中改革派法官的抗爭下才廢除。11 
這三個個案中，改革和抗爭的法官和檢察官不是被迫辭職就是被懲

處，但是他們受到社會大眾和媒體的支持。例如，高新武當時就被譽為

司法英雄。12不論如何，台灣的司法制度並沒有因為這些抗爭，有太多

實質的改變。我們在此必須補充說明，在戒嚴時期，並沒有如此顯目的

司法內部抗爭事件，並不代表國民黨沒有干預司法案件，而是顯示出它

控制司法體系的成功。相反的，這些抗爭事件是顯示出國民黨在台灣民

主化之後，已經無法完全控制司法體制，以及體制內的法官和檢察官已

逐漸要爭取司法獨立空間。 

司法獨立改革 

                                                                                                         
9 司法院有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執行這個制度，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要確認裁判書

中沒有錯別字。對於事前送閱制的批評，請見劉幸義（1989）。 

10 此秘密錄音方式，被後來許多基層檢察官和法官使用。當他們和檢察長或院長談話

時，經常帶著錄音機（受訪者103，受訪者115）。 

11 或稱為「箱子還您，獨立還我」運動。台中地院改革派法官，拒絕將裁判書送給院長，

只將原本裝裁判書的空箱子（送閱箱）送給他。 

12 例如當時新新聞雜誌以社論「司法獨立的第一線曙光：論高新武檢察官抗命辦案的意

義」來聲援高新武（新新聞，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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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司法體系的實質改革，係於 1993 年底在台中地方法院展開。

台灣法院的司法獨立改革有幾個特色。一、大部分的參與改革者，都是

待在基層地方法院的法官，且相當年輕，當時年紀都小於四十歲。二、

幾個改革運動都相當成功。三、不像過去參與抗爭的檢察官被迫辭職，

大部分法官有意地繼續留在法院體制內。即使有政治人物希望一些法官

參與政治，他們卻認為只有繼續留在法院內，司法改革才能有實質的進

展。相反的，一些有爭議的法官不是辭職就是被懲處。四、國民黨和司

法院面對年輕一代法官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太多的反擊動作。其中的一

個理由或許是，國民黨只要能繼續成功的控制檢察體系，那麼一個獨立

的法院，或許對它的政權就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13這個理由也同時可

解釋，為何檢察體系改革和法院改革的發展過程，有相當大的不同。 
台灣和過去一些歐陸法系國家及日本一樣，政治部門經常是透過司

法體系內部控制來達到控制、馴化司法體系和它的人員，司法體系內部

有一套機制來將排擠司法異議份子或將他們聲音降低到最小。國民黨控

制司法體系主要透過兩個手段：一是案件控制，另一是人事控制。人事

的控制是為了幫助案件的控制。我們將討論這些不當控制司法的手段，

如何被改革派法官所移除。 

事務分配改革運動 

雖然「法院組織法」已經明文規定了六十年，「事務分配」（決定每

名法官要辦何種的案件）必須由所有法官在法官會議中決定，但實際運

                                                 
13 例如，在西班牙威權政體之下，「他們（一般法庭）是獨立的，因為他們根本是無力

的」（Toharia, 1975: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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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非如此；在 1993 年底之前，「事務分配」是由法院院長來決定。各

法院院長可以決定將一些重要的案件，特別是牽涉到政治敏感度或是貪

污腐敗的案件，分配給他信任的法官。只要這些審判重要案件的法官是

院長所信任的話，有時院長根本不用任何指示，這些法官就會揣摩上意

辦案。有時候在院長決定事務分配之前，一些法官還得賄賂院長以被分

配到重要的案件，這些法官再經由這些案件收取賄賂。有一些法官願意

接受院長的指示辦案，只是為了分配到較輕鬆的案件。 
事務分配是司法獨立的重要關鍵。如果特定類型的案件早就分配給

特定法官審判，那麼要維持司法獨立、公正審判是不可能的。事務分配

改革是司法獨立中的「小學問、大關鍵」（受訪者 73）。事務分配回歸法

官會議是打破案件操縱的第一步。 
第一次針對事務分配運動推動改革，是來自台中地方法院三○三

室，這裡是接下來連續好幾年法院改革的領導核心。14當時在台中地方

法院三○三室的法官年紀都低於三十五歲，他們剛進入司法體制約三到

六年，這個時間足以讓他們瞭解法院體制的運作，同時又不足以被這個

體制馴化和腐化。 
1993 年 12 月 16 日，台中地院九名法官公開舉行記者會，要求事務

分配的權力不該屬於法院院長，而是該屬於全體法官。他們同時要求應

該以民主的方式來決定事務分配，而不是以資歷和司訓所期別高低來決

定。15這個改革行動立即得到新聞媒體的熱烈迴響，部分媒體甚至稱呼

                                                 
14 台中地院三○三室和其他法院改革的核心成員不超過十人。對於三○三室的簡介，請

見田習如（1994）、陳東豪（1994）和王金壽（2003a）。他們除了推動事務分配改革

運動，還推動司法預算獨立入憲、廢除裁判書送閱制度、以及羈押權回歸法院等。 

15 資歷和司訓所期別高低是司法體制內部控制一個相當重要的手段。 



144 思與言第 46 卷第 2 期 

這改革行動為「法官自治運動」。16 
1993 年 12 月 29 日，台中地院法官經過數小時的爭論和四次的投

票，以四十一比三十四通過決議，未來事務分配交由法官會議中所有的

法官決定。17許多其他地方法院立即跟進，採取同樣的改革行動。自此

行動開始之後，台中地院三○三室成為法院改革的領導者。 

送閱制度 

1995 年司改會議上，司法院拒絕將送閱制度廢除，因此台中改革派

法官的發起抗爭。此改革運動或稱為「箱子還您，獨立還我」運動。台

中地院改革派法官，拒絕將裁判書送給院長，只將原本裝裁判書的空箱

子（送閱箱）送給他。後經司法院對全國各級法官進行問卷調查，接受

問卷調查的法官超過半數以上支持廢止送閱制度，司法院乃決定自 1996
年起廢止送閱制度。較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和行政法院支持廢除此

制度者，遠低於支持繼續維持此制度者（18：68），同時最高法院於 1995
年年終會議中決議不遵守司法院的命令，拒絕廢止送閱制度（呂太郎，

1996：34-35）。 

人事審議委員會 

                                                 
16 當時中國時報記者陳志成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陳志成學法律出身，除了在報導時支

持此改革行動，某種程度將改革派法官較專業的法律概念，轉化為較一般性的語言（受

訪者93）。陳志成同時也是最先報導「上上級事件」的記者。 

17 關於此歷史性會議過程，請見呂太郎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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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分配改革成功，給這些年輕改革法官一個機會，重新思考整個

司法體系，也同時給予他們一個動力繼續推動改革。這個改革也同時給

這批有相同理念，但分散在不同法院的法官們一個機會，互相認識對

方。可是，如果人事控制無法被打破，事務分配的改革成功還是不能確

保司法獨立。Peter Russell 曾論證：「對於危害司法獨立而言，人事升遷

過程比法官任命還要嚴重」（2001: 16-17）。即使民主化程度比台灣還要

進步的日本，人事調動也是司法內部控制一個重要手段（Ramseyer and 
Rasmusen, 2003；其他國家案例見 Guarnieri and Pederzoli, 2002; 
Magalhaes, 1999）。台灣司法體系的人事控制是相當嚴重的，因為台灣

的司法人員任命過程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和容易，只要能通過司法人員的

考試和訓練，就可以被分配為法官或檢察官。18 
國民黨在戒嚴時期時，對於司法人員的升遷控制相當成功。幾乎所

有佔據司法體系重要職位的人員，都是國民黨籍。有些高層司法人員，

如前司法院副院長洪壽南還特別感謝國民黨對他的栽培（司法院史實紀

要編輯委員會，1982：114）。有時司法人員還得加入國民黨以求得升遷。

一位司法人員在幫國民黨解決一件政治司法案件之後，在司法院某位高

層擔任介紹人之下加入國民黨，因而被升為地檢署首席（相當現今的檢

察長）（受訪者 116）。19 
即使到了台灣民主化初期，台灣的司法體系還是有一套清楚的「升

                                                 
18 這並不是說國民黨沒有控制司法人員的考試和訓練。有強烈反國民黨意識的考生幾乎

不太能通過考試（受訪者99；Winn and Yeh, 1995: 576-578）。同時，法官和檢察官的

訓練和軍事訓練有許多相似之處。司法訓練所也經常更改學生成績來操縱學生的分

發。在過去，司訓所甚至調用一些來自情治單位的人員，來監視和調查受訓學生。關

於司訓所的研究，請見劉恆妏（2002）和Kuo（2003）。 

19 相當諷刺的是，這位司法人員在政黨輪替之後，繼續受民進黨重用。 



146 思與言第 46 卷第 2 期 

遷圖」。20在都市的法院比在農業地區的好，北部比南部好，本島比外島

好，西部比東部好。一般來說，台北地院是許多法官爭取進入的法院。

同時，台灣的司法體系有一相當嚴重的階層化。一個剛出司訓所的法

官，經常被分配到農業區的法院。首先必須經過兩次的考核，由候補法

官晉升為試署法官和實任法官。接著他／她必須想辦法調至較好（較

大、都市地區）的法院。下一步是升為地方法院的庭長或是高等法院的

法官。在最後進一步爬升擔任法院院長或是高等法院庭長。台灣法院的

工作量相當重且分配不均。庭長的審判案件約只有一般法官的六分之一

到八分之一，而院長根本就不用審判任何案件，只做司法行政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如果當上庭長或院長，可以擔任相當長久的一段時間，有

些還被稱為「萬年庭長」。如果一個法官要升遷，還必須要得到院長的

推薦。這些院長也對法官打考績，這會影響法官的年終獎金和升遷。資

歷深淺（司訓所期別）在此升官圖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它的作用和在

軍隊中相差不多。一些改革派法官認為：「升遷圖是司法獨立的天敵」（受

訪者 62）。 
司法院的人事審議委員會（簡稱「人審會」）控制決定司法人員的

升遷、懲處和調動。在 1994 年，人審會一共有二十一名委員。十一名

為當然代表，來自擔任重要的司法行政職位的人，如司法院長和最高法

院院長等。其他十名代表由各層級法官選出。在 1994 之前，所謂的票

選人審會代表，經常是由院長所指派。 
在 1994 年，十名票選人審會代表中，七席由地方法院選出，兩席

                                                 
20 一位司訓所23期學員，不接受這種升官圖，在分發時將一偏遠地檢署填為第一志願。

此事還驚動法務部人員詢問是否「填錯了」（受訪者99）。關於對此升遷圖的討論，請

見台北市法友社（第二場司法人事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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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等法院選出，一席由最高法院選出。三名改革派法官（林輝煌、康

樹正、黃瑞華）參選地方法院的人審會代表，三人全部當選。接下來幾

年，改革派法官推出的代表幾乎都能順利當選。在改革派法官參加人審

會之前，它的運作是一個黑盒子。除了司法院負責司法行政的官員之

外，沒人知道它是如何運作。它最多只是個橡皮圖章，通過司法院送來

的人事案。 
當這三名改革派法官進入人審會，一切完全改觀，即使他們還是絕

對的少數（二十一分之三）。接下來連續幾年，在人審會會議中經常發

生爭執，改革派人審會委員抵制任何可疑的人事案。雖然這些改革派人

審會委員無法提名任何的人事案，但他們的確成功地抵制一些操行可疑

或有爭議性法官的人事案。這種抗爭的局面，直到改革派法官呂太郎在

1998 年擔任司法院人事處處長之後，才告一段落。 
除了人審會的改革行動之外，另外兩個改革行動也幫助打破法院的

升官圖。一是三名改革派人審會委員在 1994 年，針對各地院院長的操

守、學識和能力等，發問卷給所有地院法官進行評比。此一問卷結果送

至司法院。幾乎所有地方法院院長都得到不及格的成績，平均分數是

54.5 分，最低的只有 21.9（王己由，1994）。此一問卷結果公布不久，

數名地方法院院長選擇退休。另一個改革行動是法官票選庭長，法官不

需再只能靠院長的推薦而得到升遷。 

檢察體系的改革 

台灣檢察體系的改革和法院的改革有一些共同點。首先，兩個改革

運動的參與者都來自司法體制的基層。檢察體制的參與者主要是來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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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檢署，而不是高檢署和最高檢察署。其次，和有改革意識的法官一樣。

他們都是相當年輕的檢察官，進入檢察體系有一段時間，足以瞭解國民

黨和法務部如何控制檢察體系，但是還不足以被完全馴化和腐化。21 
不過，兩個改革運動有重大的不同。檢改運動起步較晚於法院改革

運動，它到 1998 年才有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出現。其次，國民黨和法務

部數次攻擊改革派檢察官和抵制這些改革行動。三、檢改運動比起法院

改革運動，其達成的成績相對有限。無論如何，國民黨和法務部的確多

多少少失去對檢察體系的控制，而當它想介入和控制個案時，經常會遇

到基層檢察官的抵抗，並且付出一定的代價。 

檢察官改革協會的成立 

1998 年民間司改會在立法院推動「法官法」。如果此草案通過，檢

察官將喪失司法官屬性，變成單純的行政官。對部分檢察官而言，這樣

將更不易偵辦黑金案件，而且更容易遭法務部的控制。法官法對於檢察

體系的影響將是革命性的發展。但是法務部長廖正豪對於這樣的立法發

展，幾乎不聞不問。廖正豪擔任過調查局長，即使他擔任法務部長之後，

還是繼續控制調查局（受訪者 68；受訪者 78）。因此，只要他還能控制

調查局就能控制案件的調查，即使檢察官失去部分權力也無妨。事實

上，如果檢察官變成單純的行政官，反而有助於法務部控制案件和檢察

官（受訪者 61；受訪者 99）。 
法務部對此事的缺乏關心，導致檢察官的集體行動。1998 年 5 月 4

                                                 
21 檢察體系和法院有一相似升官圖。台北地檢署的「忠」組號稱天下第一組，只要進得

了這一組，幾乎日後可以升上主任檢察官。此升官圖後來被檢改運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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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十三名檢察官開始組織檢察官改革協會（簡稱檢改會），提出四項

目標：捍衛檢察官的司法官屬性、建立協同辦案組織、主任檢察官推薦

票選制度、和基層檢察官評鑑檢察長（檢改會，1999）。一名發起檢察

官表示，他們不願意成為政爭工具或是情治單位的橡皮圖章（檢改會，

1999：11）。他們宣稱只要給予他們適當的辦案資源，他們將掃除台灣

的黑金（檢改會，1999：1）。在兩週之內，有 391 位（超過 95%）的地

檢署檢察官，參加了檢改會。我們不該被這數目誤導，許多檢察官加入

檢改會是為了自身利益。如果民間版法官法通過，檢察官將喪失司法官

屬性，也同時喪失司法官專業加給，這可能會影響到 1/3 的薪水（受訪

者 101）。 
檢改會最重要的行動是參與「檢察官審議委員會」（簡稱檢審會）。

檢審會和司法院的人審會功能有部分相似。不過當時檢審會是個黑機

關，它的權力也較小，只能對法務部長做人事建議。22檢審會一共有十

七位委員。由地檢署檢察官選出六名代表、高檢署一位、最高檢察署一

位。檢改會在第一次參選時贏得所有地檢署代表參與檢審會的席次。檢

改會參與檢審會有兩個方式削弱國民黨和法務部的控制。 
第一是打破檢察體系的升官圖。檢改會舉辦票選推薦主任檢察官。

過去幾個遭國民黨打壓的檢察官都名列前茅，例如朱朝亮和楊大智。雖

然這個票選活動沒有任何約束力，只是個參考名單，但是只要法務部所

推出的人事案不在票選推薦名單上，檢改會所派出的檢審會代表就在檢

審會抵制此升任主任檢察官的人事案。檢審會同時也評鑑檢察長，迫使

這些檢察長必須注意基層檢察官對他們的評價，而不只是接受法務部的

                                                 
22 關 檢 審 會 尚 未 法 治 化 之 前 與 人 審 會 的 比 較 ， 請 見 檢 改 會 網 站

http://www.pra-tw.org/pra_2/pra_2_1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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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23 
第二個功能是保護基層檢察官。在檢改會成立之後，立即接到數個

檢察長被指控介入辦案的投訴（檢改會，1999：29-31）。同時，也保護

基層檢察官免於受到不當的處罰。例如，法務部在打擊屏東地檢賴慶祥

和廖椿堅之後，繼續處罰屏東地檢第三個檢察官何克昌。此處罰案後來

在檢改會的檢審委員努力下被撤除。24 

政黨輪替與查緝黑金中心的成立 

2000 年的政黨輪替，替檢察體系帶來一定的衝擊。和本文較相關的

有兩點。第一、過去幾位國民黨打壓的改革派檢察官受到某種程度的重

用。例如檢改會的首任召集人劉維宗出任雲林地檢署檢察長、曾被國民

黨非法調動的朱朝亮出任金門檢察官。一位檢察官說，「這兩位不可能

在國民黨執政下出任檢察長」。第二、在檢改會的推動與建議之下，當

時法務部長陳定南成立了查緝黑金中心。更重要的是，檢改會的重要成

員幾乎加入各地的查緝黑金中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陳瑞仁。雖然查

緝黑金中心運作並沒有預期的順暢，但卻仍然交出相當亮麗的成績（沈

明倫，2008）。也因為查緝黑金中心因為辦案績效所建立的聲望，造成

日後許多政治人物將司法政治案件向查緝黑金中心檢舉。 

                                                 
23 不過一些檢察長在檢改會出現之後，立即改變身段，討好基層檢察官以得到較好的評

鑑。有些配合法務部打壓改革派檢察官的檢察長，後來也得到相當高的評價。現在檢

改會已停辦票選推薦主任檢察官和評鑑檢察長。 

24 檢審會在討論何克昌案時，檢改會的檢審委員和法務部派出的檢審委員，互相拍桌對

罵（受訪者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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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間接相關的因素是新一代檢察官的出現（Huang, 2005）。這

一批在民主化之後受訓的檢察官，或許整體而言辦案態度沒有像過去的

檢察官一樣積極，但至今沒有他們因貪污收賄而被調查的個案。除此之

外，這幾年檢察官的人數增加不少，只要其中一部份的檢察官有相當改

革意識，就能偵辦許多案件。這幾個因素，改變了過去有改革意識的檢

察官只能偵辦地方政治人物案件的狀況。 
檢改會和其他民間司改團體在長期努力推動修法之下，在 2006 年

取得重大進展。這個修法帶來了幾個重大檢察改革成果。首先，檢察總

長的任命方式，改為總統提名、經國會通過之後任命，並且得到四年任

期的保障。此一制度的改革顯得非常特別，因為在過去司法改革大部分

只追求獨立面向，而缺乏民主可問責性的討論。檢察總長任命方式的改

變，是嘗試在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之間取得平衡。 
另一個重大的歷史進展是，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簡稱「檢審會」）

法制化，取得合法性地位。同時檢審會委員的組成方式，「民選」檢審

委員改為九位，超過「官派」（當然）委員的八位，「這是基層檢察官劃

時代的重大勝利」（陳瑞仁，2007）。第三個重大進展是中央特別偵查處

（簡稱「特偵組」）的成立。在此修法過程中，改革團體所推動的修法

版本幾乎全部被立法院所接受；除了法務部因為檢審會的法制化產生極

大的危機，唯恐完全失去人事權，因此「打死不退」（陳瑞仁，2007），
不願意將一、二審檢察長之遴任與調遷，交給檢審會審議，以及法務部

不願意見到其對下屬檢察署的行政監督權遭削減，而抵制檢察總長對於

下屬檢察機構的行政監督權。這些修法一個最大的效果，是增加了檢察

體制的獨立性，同時使得檢察體系內部的權力擴增。簡而言之，如檢改

會所言，這是「十年檢改的里程碑！」（檢改會，200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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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和反省司改 

主要改革行動者 

一般進行司法改革的動力或是行動者，來自幾個來源：第一是國際

組織，例如World Bank,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這些國際組織，他

們不僅提供資源也提供法律改革的藍圖（Dakolias, 1995-1996; Prillaman, 
2000; Domingo and Sieder, 2001）；第二是政治人物和政黨（Chavez, 2004; 
Finkel, 2004, 2005; Helmke, 2005; Ginsburg, 2003; Hirschl, 2004），他們可

能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進行司改，最常見的情況是，控制司法但是有遠

見的統治者自動地放棄對司法的控制。但是為何統治者要自願放棄這個

權力？這來自於統治者的「遠見」：統治者如果意想到在未來他可能失

去政權，而為了不讓擊敗他的新統治者利用司法來打擊迫害他，那麼較

保險的作法是，自己先放棄對司法的控制（Magalhaes, 1999; Ramseyer 
and Rasmusen, 2003; Stephenson, 2003）。當然政治人物也經常違反過去的

政治承諾，後來對司法進行政治干預；第三是民間改革團體（Dakolias, 
2000），台灣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就是一例。 

但是台灣這一波的司法獨立改革來自一個，如果不是最不可能，也

是最被意想不到的行動者：在司法階層體制的最底端的地方法院法官和

檢察官。司法體制和人員本身就是要被改革的對象，有下列幾個理由：

法官們幾乎不被期待會主動改革。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同時他們幾乎是

在過去威權體制下被訓練和馴化進入此司法體制。而且在法律形式主義

下，以及追求法律穩定的目標下，法官們如果不是積極抵抗改革，也是

不太可能主動尋求改革，更不用去期待他們會自身反省主動進行自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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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改革。德國的法官「主動」合法化希特勒的上台還有大屠殺（Muller, 
1991），同樣地，智利的大法官在跟總統Salvador Allende衝突之後，發

給軍隊進行政變的綠燈信號（Prillaman, 2000: 139），且在事後合法化軍

事政權（Prillaman, 2000: 140; Barros, 2002），即使在司法權最獨立最強

大的美國，大法官們即使在道德上知道蓄奴是不正義的，卻藉由各種法

律機制來逃避責任，不願意宣布蓄奴違憲（Cover, 1975）。簡而言之，

期待法官主動改革社會是一過高的期許，期待他們主動改革自己似乎是

一太天真的想法。 
台灣的個案顯得非常特別。第一、台灣的司法體制受到日本和德國

影響相當大，某種程度也可以列入歐陸法傳統（civil law tradition）。在

這種法律傳統之下，「法官是職員、公務員，司法的功能是相當狹窄、

機械化和缺乏創造性」（Merryman, 1985: 38）。簡而言之，法官的整體形

象是執行重要但基本上不具創造性的功能（P. 37）。第二、和日本

（Ramseyer and Rasmusen, 2003）一樣，對於司法體制和人員的控制，

主要不是透過法官任命時的嚴格審查和政治任命，而是透過司法體制內

部的機制，特別是人事升遷，來控制和馴化法官和檢察官（Guarnieri, 2001; 
O’Brien and Ohkoshi, 2001; Shetreet, 1985）。而身在最基層的法官，是遭

受最大控制力的一群。但是，就台灣的個例而言，以台中地院三○三室

為核心的改革派法官，不僅主動發起改革、在行動策略上也具創造性，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所主導推動的改革行動，幾乎都是成功。和其他第

三波民主化國家的經驗比較（Dakolias, 1995-1996; Prillaman, 2000; 
Hammergren, 1998; Domingo and Sieder, 2001），台灣的個案顯得非常特

殊，很難發現有其他國家基層法官主動發起改革、並且成功的例子。日

本的例子可以作為一最明顯的對比。日本較有改革、左傾意識的法官（青

年法律家協會），經常被派到較偏遠和較小的法院和擔任較不重要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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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敢公開反抗或是在重大政治案件中宣判不利政府的法官，經常會

被懲處，最有名的當然是「平賀書簡事件」，這些較具有改革意識的法

官並沒有對日本司法體系造成太大的影響力（Ramseyer and Rasmusen, 
2003）。同樣的，檢改會的成員幾乎都是來自基層的地檢署檢察官，如

陳鋕銘檢察官所言，「投入體制內改革，但是卻用了很多體制外的方法，

抗爭、遊行、連署，甚至經營網站」（陳鋕銘，2008）。 

改革缺席者：政治人物 

相對於基層檢察官和法官在過去司法改革扮演關鍵性角色，我們也

發現一些重要的缺席者。最重要缺席者，莫過於政治人物。最明顯的例

子，就是 1990 年所召開的國是會議中，完全沒有司法改革的相關議題，

以及法官法草案在立法院被擱置多年。 
國民黨政治人物對於司法改革沒有多大的注意，大概有幾個可能因

素。第一、依照「保險理論」，統治者已經預測到不久即將失去政權，

而為了不讓擊敗他的新統治者利用司法來打擊迫害他，那麼較保險的作

法是，自己先放棄對司法的控制，也就是讓司法獨立。但時，到 2000
年總統選舉時，國民黨並不認為他們會在選戰中下台。所以，國民黨沒

有動機放任司法獨立。第二、這一波的改革除了檢察改革對於政治體系

有較大的衝擊之外，律師和法官的改革，都沒對政權造成全面性的衝

擊。例如法院的獨立改革事務分配與送閱制度，甚至是人審會的運作，

都不太可能短時間對國民黨政權造成太大的衝擊。 
另一個顯著的缺席者是當時的反對運動團體。民進黨和司法體系一

直有糾纏不清的關係。在戒嚴時期，國民黨就透過司法體系來鎮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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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沒有人會比律師出身的民進黨政治人物更瞭解這一點。而在民進黨

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街頭和選舉是最主要的路線。相反地，以法律做

為抗爭的手段最不被民進黨重視。這理由相當簡單，如果法院是國民黨

開的，為何還要去一個穩輸的戰場打仗。但一更根本的理由是，如果台

灣的政治體制沒有民主化的話，那麼一個獨立的司法體制也是沒有太大

的作用。也是因為如此，許多民進黨政治人物寧可投入政治改造，而不

是司法改造。 
另一可能的原因是，這些反對黨政治人物認為這一波的司法改革議

題太過技術性與細微（例如事務分配），因而引不起這些政治人物的興

趣（受訪者 80；受訪者 99）。即使民進黨執政之後，除了一些口頭的支

持之外，對於司法改革同樣地也沒給於太多的注意。即使民進黨可以影

響控制的檢察體系也讓民進黨內的政治孤鳥陳定南去負責。民進黨介入

一些案件也僅於個案層次，例如撤換當時台北地檢署檢察長黃世銘，而

不是全面性的介入和控制。25 
除此之外，造成政治人物之所以不介入司改，也和這些司法改革運

動者所使用的策略有關。如果我們要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描述他們的改革

運動策略，那就是「以法治作為一個運動策略」（the rule of law as a 
movement strategy）（王金壽，2006a）。這些司法獨立改革運動基本上都

沒有更改任何法律（受訪者 73），只是廢掉不合理的行政規定或是要求

照法律來執行（例如事務分配）。簡而言之，這些改革派的主張，只是

要求實際的運作回到法律所規定的，而不是去更改這些法律條文。另一

                                                 
25 關於民進黨在執政時期與司法和檢察體系的關係，必須另以專著來討論，無法在這篇

文章中進一步討論，但仍可由對於陳定南的報導（王文玲和蕭白雪，2007）看出一些

端倪。但其中一個讓民進黨無法進入控制這檢察體系的原因是，民進黨對於這檢察體

系的內部生態過於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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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促使這運動改革成功但又侷限了改革的範圍和深度的原因是，這些參

與改革者有意的將這些運動「去政治化」（受訪者 85；受訪者 95；受訪

者 98）。在這些體制內改革過程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政治人物和民間社

會運動團體的參與。這些參與改革運動的重要成員，不僅沒有和外界的

政治社會改革力量進行連結和合作，即使在司法體制內部，在完成部分

改革之後，立即完全回歸到審判工作，除了少數兩位之外，幾乎沒有擔

任任何重要的行政職位，另外一位成員甚至拒絕了許多重要的職位。26 
這樣的去政治化的運動策略或許可以部分的解釋，為何國民黨和司

法院沒有全力打壓和抵抗這些改革運動。不過，誠如William C. Prillaman
（2000）在對拉丁美洲所做的比較研究中，警告我們不應忽略了司法改

革的真正本質：司法改革不只是單純的去政治化的行政議題，它最基本

的本質就是一項政治行動，即使最單純的司法行政管理改革都可能帶來

相當的政治意涵和效果。司法改革或許不需要政治化，但它很清楚地需

要政治力的支持，才能進行全面且一致性的改革工作。去政治化的司改

行動不僅經常失敗，即使成功，也只是局部性和有限的（Pp.7-9）。 
為何這一波司法改革會以去政治化的運動策略來出現，其中一個可

能因素是，這一波司法改革運動的主軸是司法獨立，是為了排除政治勢

力的不當干預，因此在運動改革過程中，這些改革派法官不和政治勢力

合作是可以理解的。 

最後一個可能使得政治人物不關心司法改革，或許是台灣政

治人物的自大性格，讓他們無法理解新一代法官檢察官的不同，

以為這些人都還只是政權的工具。許水德如此，余政憲也是，當

然陳水扁也是如此。很少學運份子後來很少會加入法院和檢察體

                                                 
26 這些重要職位包括了地方法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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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即使加入也經常是不久後退出（受訪者 61）。這些會考上法

官、檢察官、律師的人大部分在大學求學時期都是致力於功課、

準備國考，而不是參與校園民主和社會改造。用一位受訪者的話

來表達的更直接一點，「在政治人物眼中，這些法官檢察官都是乖

乖牌」。因此對於這些改革派法官和檢察官根本不放在眼裡。 

缺乏對話 

台灣司法改革另一個特色，就是各改革運動以及他們的參與者彼此

很少對話、互動、合作；相反的，演變到最後變成「機構對機構」的對

抗。我相信這是台灣司法改革史上一大遺憾，也是造成台灣這一波司法

改革侷限性的主因之一。 
當台中地院發起事務分配、廢除送閱到參與人審會，幾乎沒有和其

他改革團體有聯絡。除了少數個人式的聲援之外，律師團體或是改革派

律師幾乎都沒介入。一些受訪者表示：「法官內部兩派大打架，律師哪

一邊都得罪不起，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不介入，保持中立」（受訪者

73；受訪者 95 和受訪者 136 也有類似的看法）。 
相同地，廖正豪當任法務部長時，對改革派檢察官的進行打擊，直

接攻擊八名改革派檢察官，也是引起社會重大關注的一次。在 1996 年，

法務部在沒知會當事者，也沒經過當事者同意之下，毫無預警調動八名

檢察官。這是第一次法務部集體打擊改革派檢察官。27沒有其他法官、

                                                 
27 在過去，法務部經常一次只攻擊一名特定檢察官，將他調職、逼迫他辭職或是剝奪他

的辦案權。例如法務部對待李子春檢察官就是先以升官來收買，不成之後，將他在各

地檢署調動，以及將他分配去辦執行和蒞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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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團體跳出來聲援他們，更可悲的是，連檢察官內部也很少有聲援他

們的聲音（受訪者 115）。同樣地，等到檢改會成立之後，法官和律師也

很少有互動，最多也只是聲援。更值得一提的是，當年促成檢改會成立

一個重要主因，是民間司改會在立法院推動法官法，將檢察官排除在法

官身份之外。但是事實上，幾位受訪的檢察官表示，在事前根本不知道

司改會推動法官法一事。 
律師團體也有相同的情形。以民間司改會為例，從籌備階段到現

在，都很少有檢察官和律師參加。一位對民間司改會相當友善的司法

官，毫不諱言地說：「民間司改會不懂的法官和檢察官的心聲，而法官

和檢察官也對民間司改會有相當的不滿。」而民間司改會對於過去法院

和檢察體系的改革沒有太多的肯定，例如一些民間司改會幹部對於過去

法院司法獨立改革歷史是完全無知；即使瞭解這段歷史，也不覺得有何

重要性，認為這些改革過於瑣碎、格局過小。同樣的，在民間司改會所

票選過去司改十大人物中，竟然沒有過去法院司法獨立改革運動中最重

要的台中地院三○三室。而幾位當年台中地院三○三室的成員在退下去

當律師之後，除了參與地方律師公會活動之外，並未積極參與民間司改

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 
有改革意識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不僅在能力上、道德上、甚至

在遠見和視野上，遠遠超過以前的司法人，他們同時也都懷有對於台灣

司法改革的熱情，也是最有可能改造台灣司法體系的一群人。但很可

惜，這批人幾乎缺乏對話，也就無法共同提出一套司法改革的遠景給台

灣社會，也把改革的力量給分散了。更遺憾的是，這群有改革意識的法

官、檢察官和律師在後面的司法改革，因為所處機關位置不同，開始出

現「機關對抗機關」的現象。例如，在司改會開始攻擊司法院和當時院

長施啟揚時，部分改革派法官同時出現主戰和主和的聲音。在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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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上，部分改革派法官替司法院的政策作辯護，改革

派律師則提出另外一套司改藍圖，孤臣孽子的檢改會在內部必須對抗法

務部、外部無法得到律師團體和司法院的同情與支持之下，退出全國司

改會議。這樣的衝突，使得改革的力量分散和抵銷，無法讓司改取得更

大的進展。 

司法獨立取得重大進展 

如果我們要對於這解嚴二十年來，司法最大的變化也是最大的進

展，就是司法獨立。許多受訪者給予台灣的司法獨立改革相當高的評價

（受訪者 59；受訪者 62；受訪者 94；受訪者 95）。當然，不同的司法

分支有不一樣程度的進展。律師團體是最早開始進行改革，也是取得最

大的進展。而法院方面，兩個主要妨礙司法獨立的機制（事務分配與送

閱制度）也被完全移除，而在人事方面，人審會的組成幾乎都是法官，

顯示內部高度的自主性與獨立性。負責司法院人事內部調動最重要的幕

僚人事處長，連續由改革派法官呂太郎、周占春擔任。有一個案可顯示

出司法獨立進步的情況。國民黨有時會提名現職法官和檢察官參選公職

或民意代表。在民主化之後，司法院規定法官不得參與選舉，包括黨內

初選。有兩名法官分別參加國民黨和民進黨黨內初選。兩名法官都受到

人審會的懲處。較值得注意的是，在懲處過程中，有國民黨和民進黨的

政治人物介入關說，都遭到司法院的斷然拒絕（受訪者 98）。 
檢察體系的獨立則是較複雜也較難評估。第一、檢察官牽涉到「法

官」與「行政官」定位之爭議問題。第二、「行政管理派」檢察官在民

進黨執政之後不久，開始逐漸崛起，在法務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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鋕銘，2008）。這些行政管理派，跟過去強調辦案的檢察官不同，而是

注重案件控制與資源均衡調配。第三、原本檢察官協會的成立是被期待

朝向檢察獨立的進一步發展，但結果卻是複製「檢察體系權力的架構」

（陳鋕銘，2008）。第四、但是在行政管理派檢察官在法務部取得重要

地位之後，我們也同時觀察到部分基層檢察官追求檢察獨立辦案的精

神。「最後確定司法獨立發展的是司法體制本身的責任，是由它決定是

否獨立行使職權」（Dakolias, 1995-1996: 172-73）。最明顯的一例是 1990
年代中期的屏東地檢署（王金壽，2003b）。最後一點是，由於政治因素，

使得檢察體系對於一些個案幾乎不敢行使檢察一體。最明顯的，莫過於

「特別費案」。由於檢察體系高層害怕得罪政治上的任何一方，因此不

敢有擔當地行使檢察一體。一位受訪者甚至表示，在特別費案上，檢察

一體幾乎蕩然無存。 
如果司法獨立是過去解嚴二十年來，司法改革上最大的成就，那

麼，和司法獨立相衝突的司法民主可問責性則是最被忽略、也最沒進展

的議題。 

被忽略的司法民主可問責性問題 

司法獨立進展最明顯的地方之一，就是政黨無法完全控制司法的人

事權，最顯著的地方當然是司法院人審會的運作。如果就其他國家司法

人事委員會（Judicial Council）和人審會做比較的話，台灣的司法體制

比起其他國家更走向司法獨立的極端、更缺乏民主政治的監督。台灣法

院的人事升遷調動和懲處制度（也就是人審會的運作），幾乎不受民主

政治的介入和監督，人審會完全沒有政治部門（行政權和立法權）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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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管是當然代表還是所謂民選人審委員，這些人審委員都是法官，

而且只有法官才有權力選出這些人審委員。就筆者所知，很少有民主國

家的司法制度像台灣一樣採取如此極大化、缺乏民主監督的獨立制度：

法官的任命相當簡單且具有終身職，而其升遷、調動等幾乎不受民主政

治的影響。28事實上，整個司法院除了大法官之外，沒有任何法官受過

民主政治的考核和檢驗。台灣的司法體制由過去的鎮壓或是依賴模型轉

變為統合自主模型：從過去作為維護國民黨威權政權的工具之一，轉變

為一自主隔離的團體。至今台灣還缺乏一套司法體系受監督的制度，司

法獨立和偵查不公開，變成部分司法人員逃避民主監督的藉口。 
我們比較人審會與檢審會的最根本差別是：人審會幾乎缺乏民主可

問責性。除了幾項人事案之外（如大法官），民主政治幾乎很難影響司

法人事。而人審會的運作很少得到政治人物的關注。相反地，檢審會表

面上有過半的民選檢審委員，但因法務部長控制一、二審檢察長的人事

權，檢察體系的獨立性遭嚴重侵蝕。但我們不能忽略：由於法務部長可

以影響決定檢察人事權，因此也可以使得檢察體系有更大的民主可問責

性。如果法務部長因為人事調動的不當，人民可以透過民主程序（如選

                                                 
28 關於其他國家類似台灣人審會的組織介紹，請見 Hammergren（2002）、Guarnieri

（2001）、Guarnieri and Pederzoli（2002）、Pederzoli and Guarnieri（1997）。在這些例子

中，義大利的個案最值得我們參考。義大利 90 年代的政治和台灣現在有一點類似，

充滿了貪污腐敗（用台灣的說法就是黑金政治）；其次，義大利的檢察官和法官幾乎

有同樣的地位，到現在這一特徵至少和台灣還是有一點類似。即使如此，它的司法人

事委員會成員中，來自司法體系的成員共有二十二名，其中二十名由司法人員自己選

出，另二席是 the Court of Cassation院長和檢察總長，其他十一席非司法人員代表，由

國會任命十位，總統任命一位律師。義大利的司法體制幾乎是所有歐陸體系中最獨立

的。 



162 思與言第 46 卷第 2 期 

舉），來更換法務部長或是執政黨。台灣的法院遠比檢察體系來的獨立，

但也更缺乏民主可問責性，也更容易發生「法官寡頭式的專制」。 
2000 年法務部的檢察長調動，導致檢審會內部嚴重衝突，「民選」

檢審委員不僅集體缺席，甚至公開批判法務部的違反程序（或是違法）

行為，後來在法務部與民選檢審委員各讓一步之下，通過修改後的檢察

長人事調動名單。此次事件的爭議之一在於：「誰有權力調動檢察長？

要透過哪些機制來調動？這樣的人事調動是否合適？」從過去到現在，

這一個關於人事主導權的問題，是司法改革和檢察改革上一個抗爭的主

軸。但是隨著部分司法改革運動的成功（如法院的事務分配）以及基層

司法人員獨立意識的覺醒（如屏東地檢的檢察官們自主發起的協同辦

案、檢改會的成立等），使得司法高層無法毫無遮掩地介入個案。一位

改革派法官也說，「在司法獨立的大旗之下，要能介入干預司法的手段

其實不多，而人事權是最常用的」（受訪者 134）。 
面對這些問題，幾位有改革意識的檢察官或是政治人物，紛紛要求

修法，要將一、二審檢察長的人事權納入檢審會審議事項中，簡而言之

是進一步往檢察獨立去發展。這個運動策略，事實上是自台中地方法院

三○三室發動改革以來，即採用之。也就是以「內部民主」來對抗「外

部政治勢力」。雖然這些改革派法官運用了一些其他的運動方式（如開

記者會），但從事務分配改革到參與人審會的選舉，基本上是透過民主

動員的方式。即使在提出改革訴求時，民主理念也經常是他們所訴求的

重點之一，例如他們要求事務分配過程之「民主化和透明化」（呂太郎

編，1994：6）。簡而言之，在台灣民主化的大環境之下，這些改革派的

法官以「民主」作為訴求，來抵抗原有司法體制中的階層化和所謂的「司

法倫理」等。這樣的動員訴求，相當成功地動員了許多不是核心成員的

法官來支持改革運動。這些民主化措施基本上是擴大了基層法官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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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反地則削弱了司法院控制能力。也就是說，如果這些改革成功的

話，基層法官的權力就會擴大、自主性會增加。從利益觀點去分析，多

少可以解釋為何這些改革派的訴求會得到其他法官的支持。但是，這些

改革派法官的「民主」定義是相當狹窄的：它只侷限於司法體制內部的

民主化，而並沒有進一步去討論司法體制和其他政治社會部門之間的關

係。他們也沒有討論司法體制在一個民主政治體制下應該扮演的角色，

更沒有討論司法體制如何向民主政治或是人民負責，或是換個說法，沒

有討論司法體制如何受民主政治監督的問題。 
忽略司法獨立與民主監督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是只有這些改革派法

官和檢察官，也包括了民間司改團體。以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為主導的

數個團體，聯合提出「民間版法官法草案」，很可惜的在這草案中，我

們看見了和改革派法官同樣的盲點和侷限性。歷年來各版本的民間版法

官法29，都沒有給予人審會的組成方式應有的關注。民間版法官法草案

要求司法院人事自治化、透明化，同時指出「司法行政民主化乃世界各

國之潮流」（請見〈法官法〉草案總說明 2005 年版）。但是民間版和司

法院版的爭執點之一在於人審會委員，民選（或更明確地說是「法官」

選）和官派代表（或更明確地說是「當然代表」30）的比例高低。這兩

個版本的共同盲點，就是所有人審委員都是法官，完全沒有政治部門的

代表。 
另一個爭執點在於評鑑機構的設立與位階。民間版法官法草案堅持

必須成立法官評鑑基金會；這同樣地有類似的盲點：法官評鑑基金會的

                                                 
29 筆者手上的版本是1998，2001和2005年三個版本。筆者要感謝司改會提供此資料。 

30 用「官派」來形容，不太符合事實。因為這些擔任「當然代表」職位的人，大部分他

們的人事案也是經過過去人審會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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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成員是由法官、檢察官、律師、學者和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完全沒

有來自於民主政治部門所選出的代表，更嚴重的這些代表是由司法院長

從各團體所選出的名單中遴任，而不是透過總統或是國會的同意來任

命。 
如果我們比較民間版法官法草案與現實中檢審會、人審會的運作，

以及部分改革派檢察官官提出檢審會改革方案，其中最大的差別即在於

律師與法律學者角色，以及組成份子的多元化。這些律師們所提出的法

官法草案中顯示出，他們根本不相信這些法官、檢察官們有自治的能力

和意願，因此唯有外部的專業人士律師才有可能做好監督他們。 
不過這樣的法官法草案會有幾個重要問題產生。第一、如果律師們

無法相信法官、檢察官可以自治，為何人民要相信律師也可以自治？多

了律師的參與是否就能改善情況？律師團體是否能比法官和檢察官更

能自律？是幾個有待檢驗的問題。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即使律師團體

是最早發動司法改革的，但直到最近民間司改團體才開始討論要提律師

法。31 
第二個問題，這些組成份子幾乎是法律人佔了絕對支配性地位。這

有可能變成像紐西蘭一樣被批評為「自我選擇的法律特權階級」

（self-selecting lawyerly caste）並且排除任何可能挑戰法律體系主流的理

念（Allan, 2006）。也更不可能回應社會變遷的需求。 
第三個問題，也是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誰來任命這些法官評

鑑基金會董事和法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雖然這些選出委員過程各有

差異，但沒有一個是經過民主政治的任命。最極端的例子，是由律師團

體所選出的代表。律師公會只是民間團體，然而法官法草案卻允許該團

                                                 
31 筆者感謝評論人高涌誠律師更正筆者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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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缺乏民主合法性、未受民主檢驗的情況下，代表人民行使權力任命

法官。同時產生的嚴重問題是，法官和檢察官還需接受評鑑，而其審判

或偵查也經常受到上級審的約制與再檢驗，但對於律師部份，卻完全沒

有此一機制。這些律師將會擁有許多權力，卻不像這些法官和檢察官還

會受到制約，同時也不用負任何政治責任。一位受訪者如此表示：「律

師不介意司法當皇帝，只要他們能當太上皇」。 
簡而言之，這是一部缺乏民主政治理念和可問責性的法官法草案，

任何對民主政治存有一點點希望和信心的人，都應該對這份法官法草案

持保留態度。32 
來自民間律師團體所推動的部分司法改革運動，也同樣的缺乏民主

可問責性。法律扶助基金會雖然讓台灣的司法可親近性大大的進步，但

在民主可問責性卻是一樣不及格。國家預算編列成立的法律扶助基金

會，但卻交給教授、律師和社運團體等不具公職身分的董事來主導。誠

如張升星法官所指出（2005）：「如果扶助政策不當，應該由誰負責？再

進一步追問，由律師成員參與主導國家預算的分配，支付律師酬金，會

不會有利益衝突的迴避問題？這些疑慮恐怕都須要更細緻的政策辯論

才能相互說服。」照理說，編列預算的司法院應該負起監督之責，但現

階段司法院是否有嘗試去監督法扶會的運作？而法扶會的主事者是否

願意接受監督？都是待檢驗的問題。司法院是否因為擔心會引起民間司

改會和律師團體的攻擊，而不敢監督法扶會？法扶會的幹部是否這幾年

在公務員都沒加薪之下都要求加薪？而司法院是否有曾拒絕過？ 
這一波司法改革之後，司法院說要實現「實現司法為民的理念」、

                                                 
32 憲政學者相信人民有能力來決定憲法意義的，包括了 Tushnet（1999）和 Kram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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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有改革意識的檢察官自詡為「公益代表人」，改革派律師認為司改

是全民的、必須由下而上才可能成功。但是，很可惜的，許多建議只停

留在說空話的層次，特別是遇到和自身利益有相關時，許多司法人不願

意面對司法的民主可問責性此問題。或者，說得更淺白，這些司法人（包

括法扶會的幹部和以後參與法官評鑑基金會的成員）到底如何向人民負

責？ 

結論 

台灣司法在解嚴二十年來，最大的改革成就，便是司法獨立獲得相

當的進展，也就是脫離政治可以控制司法的情形。這場司法獨立改革運

動主要是由專業的律師、法官和檢察官來主導進行，而政治人物則幾乎

缺席。這些改革派法官檢察官的改革運動策略有關，有意地去政治化。

這去政治化的改革策略雖然可以減少改革運動受到政治人物的直接攻

擊，但也侷限了改革運動所能達成的目標。司法獨立之後一個重要結

果，便是它可以影響社會許多層面，當然也包括了政治層面。台灣司法

獨立對於政治效果最明顯無疑是掃除黑金政治（王金壽，2006b），也因

而促成台灣司法政治的興起（王金壽，2007a）。 
John Ferejohn（2002）以「司法化的政治、政治化的法律」（Judicializing 

Politics, Politicizing Law）來形容這一波的司法政治的興起。當司法開始

影響政治之後，無可避免的，政治將會開始想辦法去影響控制司法。簡

而言之，「政治司法化會易於造成法院的政治化」（Pp. 63-64）。不過，

至今我們尚未看到司法人員有大規模開始政治化的傾向。這一方面受過

去國民黨控制司法的陰影所致，一方面也和這些改革派法官檢察官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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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運動策略有關，他們有意地將司法去政治化（王金壽，2007b；Wang, 
2007）。 

但我們卻已經可以看到另一形式的司法政治化的傾向：政治人物對

於特定檢察官法官的攻擊，例如李子春檢察官遭受陳水扁攻擊、吳文忠

檢察官受謝長廷的攻擊、以及馬英九和他的律師陳長文、宋耀明對於侯

寬仁、沈明倫、周士榆三位檢察官的攻擊。當然，也有全面性攻擊司法

的如陳水扁。過去十幾年追求司法獨立、去政治化的改革派法官和檢察

官，在現今政治司法化的局面下，下一波將面臨的挑戰，將會是如何回

應司法政治化的挑戰。司法改革者將面臨一個兩難：必須努力去提升台

灣民主政治的品質，同時去建立一個適當的對司法監督制度，而不是讓

司法逃避民主監督。要完成這目標，司法改革運動將不能只侷限於司法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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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Taiwan’ judicial 

reform since democratization and criticize its achievement and limit. We first 
describe lawyers’, judges’ and prosecutors’ reforms. There ar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in Taiwan’s judicial reforms. The reform participants c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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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s. The reform movements of different judicial branches did not 
have much dialogues and cooperati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has mad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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